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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全省检察机关十佳公诉人暨优秀
公诉人业务竞赛战场，激战正酣。

面对体力、脑力、能力的三重煎熬，曹县
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员额检察官朱素梅
靠着扎实的理论累积，沉着应战，终于摘下了

“全省十佳公诉人”的桂冠。
梅花香自苦寒来。荣誉的取得，都是在

次次蜕变中完成华丽的转身。
8年前，朱素梅从山东大学法学院毕业后

考入曹县检察院，满怀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
走向了公诉办案一线。

8 年的公诉工作，从法学理论到办案基
础的每一步，理论与实践的反差，曾让她迷茫
和困惑过。可是她坚信，梅花香自苦寒来。
她勤学好问，遇到不懂的，就与同事们探讨，
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同事们都说：“素梅，有
韧劲，有股不服输的劲头，以后一定是优秀公
诉人的苗子。”

同事们的鼓励和包容，坚定了朱素梅从
事公诉人事业的信心和力量。从小案办起，短
短的时间内，她的办案能力不断提升，仅仅用
了 4、5年的时间，便实现了从办案新人到办案
骨干的蜕变。

8年来，朱素梅先后主办、协办各类刑事
案件 300余件，办理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职务
犯罪案件，从讯问到调查取证，再到法庭公诉，
斗智斗勇，正面交锋，她不畏惧，沉着应战，以
娴熟的业务根底和应辩技巧，展现着一名公诉
人的风采。

特 别 是 2017 年 ，朱 素 梅 办 案 数 量 达
100 余件。每起案件成功公诉的背后，都展
现 着 朱 素 梅 与 同 事 们 法 庭 鏖 战 的 精 彩 瞬
间，凝结着与犯罪较量的智慧和付出的汗
水。为查清一个犯罪事实，有时要奔波几
百公里，为了一个证据，更要查阅数不清的
资料。有时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一天，更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办公室里度过。为了
出庭前的准备工作，她绞尽脑汁，不知要鏖
战几个晚上。为了办案，每年都放弃了休
假；为了办案，甚至推迟了婚假……

2018年 7月，朱素梅与同事王磊异地提
前介入监委侦办的李某某受贿案，因水土不服
引发肠胃疾病，身体柔弱的她，依然坚持吃住
在办案点，直到介入工作结束。领导和同事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2020年 1月，为完成上级
交办的案件任务，在漫天大雪、路面冰冻的情
况下，她不顾危险按时赶赴办案地点，投入到
了紧张的工作中，如此高强度的加班，她没有
说过一句苦和累。

朱素梅爱学习、爱思考、爱钻研的习惯，
从大学到读研究生，一直坚持到今天。

每当部室案件讨论，朱素梅踊跃与同事
们讨论，直到把问题搞明白。同事说：“素梅，
你也太较真了吧。”朱素梅不以为然，反驳说：

“我想把问题弄明白，就要弄明白，一个问题也
不放过。”

为了“求极致”，朱素梅在公诉这方天地
中，深钻细研，用心探索，力争把每起案件都
办成精品，做到极致。办理的李某非法经营
案件，获评全省公诉部门“优秀诉讼监督案
件”，撰写的刑事抗诉书获评“全省检察机关
优秀法律文书”。为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实施，她宣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实
务》课程，获评全省检察机关优秀课程。今
年朱素梅被抽调参与精品案例培育工作，参
与培育的 3起案件，获评全市检察机关精品
案例，其中 1 起获评全省检察机关典型案
例，1起案件申报全国指导性案例。

“作为一名青年干警，我将树牢对党和检察
事业的忠诚，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
激情，为检察事业发展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朱素梅说。 通讯员 高建怀 记者 胡德光

“这次过来，主要是感谢咱检察院发
出检察建议书，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工作中
存在的漏洞和不足，督促整改完善。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建筑安全监管力度，
继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建设并严格执行，
确保建筑市场和安全生产更加规范。”近
日，郓城县住建局负责同志带着检察建议
书回复函来到了郓城县检察院。

此次检察建议的下达，还要从之前
的一起案件说起。

郓城县检察院在依法办理侯某、樊某
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件过程中，检察干警
发现，郓城县部分建筑施工单位或个人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致使发生多起安全生产
案件。经调查核实，部分建筑施工单位无
从业资格或未经许可作业，安全生产意识
差；违规承包分包工程，工程质量意识不
高；偏重经济利益，轻视安全教育等问题，
存在危害他人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
情形。郓城县检察院遂向住建部门发出
检察建议，督促其全面履行法定职责，采
取有效措施保障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

“建筑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检察机关，我们将
积极发挥检察职能，推动和督促各相关
单位‘动起来’，同时，对你们落实检察建
议情况及整治活动进行全程监督跟踪。
接下来，希望你们积极行动，做到摸排动
真格、整治求实效，紧盯存在各类重大安
全隐患的场所，努力消除各类建筑安全
隐患，共同守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承办检察官下达检察建议书时说。

收到检察建议后，郓城县住建局高度
重视，组织专题讨论，成立整改落实小组，
制定了《郓城县建筑市场及安全生产集中
整治实施方案》，在全县开展建筑市场及安
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对全县范围内从事
施工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全面拉网式摸底排
查，并登记造册，对排查出的无证从事施工
的单位和个人，责令其停业整改。

据悉，今年以来，郓城县检察院着力
从传统“就事论事”、解决表层问题向综
合研判、解决深层问题转变，从主要依靠
自身力量监督向协作配合、借力监督转
变，共制发检察建议 43份。

通讯员 徐伟峰 记者 胡德光

7 月 14 日下午，单县检察院员额检察官郭庆阳
从陈某某家里搬出两个小马扎，开始对陈某某涉嫌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进行公诉。

原来，家住单县龙王庙镇七十多岁的陈某某在
自家院子里种了五六百棵罂粟苗，当作平日里吃的
一种蔬菜。殊不知，种植五百棵罂粟苗就已达到了
立案标准。而没上过学的陈某某却并不知道，自己
已经涉嫌了一起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摊上了官
司。考虑到陈某某年老体弱，检察官决定将公诉席
设在他的家里。

公 诉 机 关 指 控 ，2020 年 3 月 20 日 ，陈 某 某 在
自家院子里非法种植罂粟五百余棵，该行为已触
犯《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第 三 百 五 十 一 条 之 规
定，涉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审判机关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当庭采纳检察机
关的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陈某某管制四个月，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 五 百 元 。 陈 某 某 当 庭 表 示 认 罪 悔
罪，服从判决。

郭庆阳告诉记者，人性化办案，不仅能让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感受到公平正义，更能让他们感受到法
律的温暖。而把公诉席设在老百姓的家中，让众多老
百姓“零距离”接触公诉席，既见证了检察官公诉席上
义正言辞的威严风采，又给老百姓上了一堂别样的法
治教育课，让大家更加清楚，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
社会危害性和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

通讯员 冯秀兰 李 娜 记者 胡德光

本报讯（通讯员 刘 维 记者 胡德
光）小案不小看，实绩赢民心。7 月 30
日，成武县公安局大田集派出所迅速侦
破一起电动三轮车被盗案，将盗窃嫌疑
人刘某明抓获，追回被盗电动三轮车，
切实将破案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平
安红利”。

7月27日15时许，成武县大田集镇村
民程某报案称，在大田集镇程楼村牌坊停
放的一辆电动三轮车被盗。接到报警后，
值班民警到达现场立即开展工作，走访调
查，调阅周边的视频监控。经过缜密侦
查，民警成功锁定刘某明。7月 30日凌晨

1时许，在济宁金乡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
警将长期在金乡县马庙镇打工居住的嫌
疑人刘某明抓获。到案后，刘某明对盗窃
电动车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经查，刘某明长期在金乡县马庙镇
打工，居住期间因琐事欠下债务，便产生
了盗窃的念头。7月27日下午，刘某明在
马庙打工下班后，看到一户居民家门口
的电动三轮车没有拔掉钥匙，心生歹念
将电动车顺手偷盗至定陶区马集镇，卖
给了一个废品收购点。目前，犯罪嫌疑
人刘某明已被成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群众对《民法典》的了解，7月 30日晚上，
成武县法院青年干警来到该县周自齐公园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活动中，干警们摆

“摊位”，挂条幅，竖展板，发传单，解疑惑，引来不少群众驻足。参与群众纷纷表示，通过
活 动 提 高 了 对《民 法 典》的 认 知 ，以 后 会 更 加 自 觉 地 学 法 、懂 法 、知 法 、用 法 。

通讯员 陈 鹏 记者 胡德光 摄

为进一步加强对废旧物品收购站的安全管理，规范废品行业经营秩序，7月30日，
曹县公安局青岗集派出所组织民警对辖区多个废品收购站进行排查，并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责令业主及时整改，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图为民警在一家废品收购站进行安
全检查。

通讯员 董西德 摄

朱素梅：无悔青春铸检魂

一封检察建议书背后的温度

日前，家住单县的黄先生和妻子一起
去吃早饭，不曾想，仅仅过了 20来分钟时
间，竟然被偷走了 20万元现金。

“这 20 万块钱是我们两口租门市用
的。”黄先生告诉记者，“我们仅仅是吃了个
早饭，回来一看，车上的钱就没有了。我记
得，下车的时候把车锁上了。”

随后，黄先生立刻报了警。接警后，办
案民警分析，窃贼应该是利用了汽车干扰
器，致使黄先生没能正常遥控锁车，随后趁
黄先生夫妇离开后实施的盗窃。

“通过查阅监控，我们发现这对夫妻停
下车、进入餐馆吃饭后，有一名年轻男子迅
速走近他们的车，并打开了车门，进入车
内，实施盗窃。”单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视频
侦查中队中队长张礼海说。

案件发生后，办案民警立刻调取了案
发现场的周边监控，经过比对分析，警方断
定应该有两名嫌疑人。

“我们还发现，有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
年轻男子，尾随这对夫妻进入了饭店。因
此，我们断定他们应该是一伙人，一个人负
责盯梢，一个人实施盗窃。”张礼海介绍说。

接着，办案民警采取倒追的方式展开
调查，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是乘坐一辆滴
滴快车来到案发现场，根据这一线索，警
方 很 快 确 定 了 这 名 嫌 疑 人 的 真 实 身 份
——前科人员白某。“我们又通过他关联
出了另外一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是一名
叫赵某的前科人员，也是单县人。”办案民
警告诉记者。

7月 26日，办案民警在单县某出租屋
内，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经审讯，这两
名嫌疑人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生活
来源，因此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赵某给我说，在网上买了一个干扰
器，可以控制车门锁不上。那天，碰巧来了
一辆车，想不到，我们通过干扰器就把车控

制住了。赵某负责看着受害者进去吃饭，
我负责上车里面拿东西。打开后备箱，我
看见有个编织袋，里面有钱，就慌忙拿走
了。”嫌疑人白某交代说。

但是，让办案民警不解的是，这两名嫌
疑人声称他们只偷走了受害人黄先生的 10
万元现金，这与报案金额相差太大。

“受害人报警称，丢了 20万元现金，但
是这两名嫌疑人一口咬定，只偷了 10万块
钱，那么剩下的 10万块钱去哪儿了呢？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对这个报案人产生了
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引起公安机关的重
视，才把这个报案数额说大了？”张礼海的
心中充满疑惑。

经过多次核实，警方确定受害人黄先
生的确是被偷走了 20万元现金，随后，办案
民警对两名嫌疑人加大了审讯力度。

最终，嫌疑人白某交代，当时他从后备
箱看见这 20万元后，就起了私心，偷偷地将

其中的 10万元藏在了路边的绿化带内，然
后告诉同案赵某，只偷到了 10万元，赵某就
信以为真。

经查，两名嫌疑人共利用干扰器作案
十余起，涉案金额近 30万元，目前他们二人
已被警方依法进行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
审理中。

“在此提醒广大车主，不要在车内放置
钱包、手机、现金等贵重物品，同时在锁车
后一定要用手轻拉下车门，检查车辆是否
真的已经落锁，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张礼
海表示。

记者 胡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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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民法典》 安全检查

非法使用干扰器 街头行窃落法网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为切实做好
《民法典》学习教育和贯彻实施工作，近
日，市司法局深入乡村、社区开展送法下
乡宣传活动。

据悉，此次送法下乡宣传活动采取巡
回演讲、悬挂宣传横幅、设立法律咨询台、
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进
行。活动现场，志愿者围绕《民法典》等与
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进行讲解，耐心解答群众在邻里关系、婚
姻家庭、土地纠纷等方面的问题，让《民法
典》走到群众身边，走到群众心里。

市司法局负责同志表示，通过此次宣
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守
法意识和维权意识，引导群众以《民法典》
作为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 营造了“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为建设和
谐稳定的法治社会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市司法局开展送法下乡宣传活动

成武：“小案快侦快破”赢民心


